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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和衍生品交易业务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主要情况

交易目的

交易品种

交易金额

资金来源
交易期限

□获取投资收益
R套期保值（合约类别：R商品；□外汇；□其他：________）

□其他：________
与生产经营和贸易业务相关的产品及原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铅、金、银、锑、铜等有色金属或贵金属
预计动用的交易保证金和权利金上限（单位：万元）
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单位：万元）

R自有资金 □借贷资金 □其他：___
2025年12月1日至2026年11月30日

5,000
50,000

●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七次会议、第十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且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
本事项可能存在市场风险、政策风险、资金风险、技术风险、系统风险和信用风险等正常交易风

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的
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预计任一交易日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
5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
循环滚动使用，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上述相关事宜。

（一）交易目的
公司开展铋金属深加工及化合物产品业务，生产经营所需原材料中含有铅、金、银、锑、铜等有色

金属或贵金属，为规避该部分有色金属、贵金属或产品价格波动风险，保证产品成本的相对稳定，降低
对生产经营的影响，公司有必要对其进行套期保值，旨在有效管理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提
高公司的风险防御能力和盈利能力。

（二）交易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的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预计任一交易日

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5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
行再交易的相关金额）不超过已审议额度。

（三）资金来源
本次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四）交易方式
公司及子公司拟通过国内合规公开的期货交易所标准化的期货合约进行场内交易，商品期货套

期保值交易工具包括但不限于期货、期权、远期等衍生品合约，交易品种仅限于与生产经营和贸易业
务相关的产品及原材料，包括但不限于铅、金、银、锑、铜等有色金属或贵金属。

（五）交易期限及授权事项
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同时授

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上述相关事宜。
（六）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公司进行商品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的业务遵循稳健原则，主要目的是为了有效规避和防范原

材料、产品等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控制经营风险，具有必要性。公司制定并修订了《上海
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完善了相关内控制度，为套期保值业务
配备了专业人员，公司采取的针对性风险控制措施切实可行，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具有可行性。公司开
展商品期货和衍生品套期保值，交易品种仅限于公司及子公司铋金属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能够在一
定程度上规避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增强财务稳健性，具有合理性。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和

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为有效控制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保证产品成本的相对稳定，董事会同意公
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该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一）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
市场行情变动幅度较大或流动性较差而成交不活跃，可能产生价格波动风险，造成损失。
2、资金风险
期货交易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规定的权限执行操作指令，在持有市场反向头寸较大，且期货市场价

格出现巨幅变化时，公司可能因不能及时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造成实际损失。
3、技术风险
可能因为交易硬件系统不完备或技术故障导致交易失误或失败造成损失。
4、系统风险
全球性经济影响导致金融系统风险。
5、信用风险
当价格出现对交易对方不利的大幅度波动时，交易对方可能出现违约，不能按照约定支付套期保

值盈利而无法对冲公司的实际损失，或不能履约与公司签订的现货合同而无法对冲公司套期保值损
失。

6、政策风险
交易市场的法律法规等相关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无法交易，或交易对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可

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而给公司带来损失。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最大限度控制投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已制定并修订《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对衍生品交易的操作原则、审批授权、日

常管理、风控机制等作出规定，规范业务操作，防控相关风险。公司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严格遵
循合法、合规、审慎和安全的原则，有效规避风险。

2、公司的套期保值业务规模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价格波动风险。套期保值交
易仅限于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关性高的产品及原材料交易品种。

3、公司计划财务中心负责对金融衍生品业务持续监控，定期向公司管理层报告。在市场剧烈波
动或风险增大情况下，或导致发生重大浮盈、浮亏时，第一时间报告给公司管理层以便积极应对，并按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相关责任部门均有清晰的管理定位和职责，并且责任落实到人，通过分级管理，从根本上
杜绝了单人或单独部门操作的风险，在有效地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也提高了对风险的应对速度。

5、公司与具有合法资质的金融机构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密切跟踪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规
避可能产生的法律风险。

6、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监督、核查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执行情况，及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整改

意见，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套期保值业务所选择的交易所和交易品种市场透明度大，成交活跃，流动性较强，成交价格

和结算价能充分反映衍生品的公允价值。公司通过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可以充分利用期货市场
的套期保值功能，部分规避和防范材料价格波动给公司带来的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的生产经营。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等相关规
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进行会计核算处理和披露。

套期保值业务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适用条件
拟采取套期会计进行确认和计量

R是 □否
R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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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1月26日以邮件形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5年12月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
董事长朱世会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9名，出席并参加表决董事9名，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
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租赁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朱世会、余舒婷、朱刘和罗海龙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此议案获出席的非关联董事一致

表决通过。
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和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为规避原材料和产品价格的波动对公司带来的影响，保证产品成本的相对稳定，公司及子公司拟

使用部分自有资金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预计任一交易日持
有的最高合约价值不超过50,000万元人民币，期限内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交易的收益进行再
交易的相关金额）不超过已审议额度。期限为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在上述额
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上述相关事宜。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可行性分析报告已经过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制度全文。
四、审议《关于购买董责险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购买董责险，并由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会

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董责险购买的相关事宜。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全体委员均已回避表决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鉴于全体董事均为保险对象，属于利益相关方，基于谨慎性原则，董事会全体董事回避表决，将直

接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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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龙华路2696号龙华万科T4办公楼2F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已回购股份）的比例（%）

552
326,977,438
35.889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董事长朱世会先生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4,469,648
比例（%）

99.2330

反对

票数

2,310,690
比例（%）

0.7067

弃权

票数

197,100
比例（%）

0.0603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24,457,748
比例（%）
99.2294

反对
票数

2,308,590
比例（%）
0.7060

弃权
票数

211,100
比例（%）
0.0646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7,077,827
37,065,927

比例（%）

93.6649
93.6348

反对

票数

2,310,690
2,308,590

比例（%）

5.8372
5.8319

弃权

票数

197,100
211,100

比例（%）

0.4979
0.533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均获得本次股东会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过

半数通过。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本次股东会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
上通过。

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张乐天、吕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641 证券简称：先导基电 公告编号：临2025-078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设备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衢州万导

热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衢州万导”）拟租赁广东先导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先
进”）的机器设备，租赁期两年，机器设备年租赁金额合计31.08万元，两年租金合计62.17万元。年租
赁金额与租赁期合计金额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履行的审批程序：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六次会议、第十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本次交易的出租方为公司关联人先导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科技集团”）控制的
其他企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截至本次交易，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人先导科技集团及其
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的应纳入累计计算范围且未经董事会审议的金额为4097.35万元，加上本次交易
两年的租金总额，尚未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4159.52万元，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绝对值0.5%以上，本次交易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尚未提交股东会审议的交易累计金额
为3.41亿元，加上本次交易两年的租金总额，上述累计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的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衢州万导拟租赁先导先进的机器设备。
（一）租赁方案
出租方：广东先导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承租方：衢州万导热电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标的：冷压机、半导体晶棒性能测试仪、封管机、区熔炉等机器设备
租期：两年
租赁价格：31.08万元/年（含税），两年含税租金总额62.17万元。年租赁金额与租赁期合计金额的

差异为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二）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2025年12月1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租赁设备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在审议表决本议案时，关联董事朱世会、余舒婷、朱刘和罗海龙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事项在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截至本次交易，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关联人先导科技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的应纳入

累计计算范围且未经董事会审议的金额为4097.35万元，加上本次交易两年的租金总额，尚未提交董
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4159.52万元，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0.5%以上，本次交
易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披露。尚未提交股东会审议的交易累计金额为3.41亿元，加上本次交易两
年的租金总额，上述累计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

二、关联方情况介绍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先导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8025989245654
3、成立时间：2012-06-19
4、注册地址：清远市高新区百嘉工业园27-9号B区
5、法定代表人：李京振
6、注册资本：38660万元
7、经营范围：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常用

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压延加工；稀有稀土金属冶炼；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颜料制造；颜料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
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销
售；光电子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净资产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504,126.36
180,903.10
2024年度
（经审计）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629,861.87
200,018.30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96,917.38
17,213.17

1,005,271.33
18,990.74

9、主要股东及控制人：
主要股东：清远先导材料有限公司持有其79.42%股权；扬州航盈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其20.51%股权；朱世会持有0.07%股权。
实际控制人：朱世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东先导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先导先进为公司关联人先导科技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机器设备租赁价格依据设备购置成本、未来可使用年限、考虑设备出租涉及的相关

税费情况和设备折旧情况综合确定设备年租金。以上租赁价格都是双方在遵循自愿、公平、合理的基
础上进行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租人）：广东先导先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人）：衢州万导热电科技有限公司
（一）租赁物
甲方将冷压机、半导体晶棒性能测试仪、封管机、区熔炉等15项机器设备（下称“租赁物”）出租给

乙方作为乙方生产经营使用。
（二）租赁期限
1、租赁期限为2025年12月2日至2027年12月1日。
2、租赁期满后，合同自动终止。乙方若需续租，应在本合同期满前一个月书面通知甲方。乙方在

租赁期限内遵守其在本合同项下各项义务的，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续租权。双方合意续租的，
双方应另行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甲方有权在续租时调整租金。

（三）租金
租金金额31.08万元/年（含税），两年租金总额62.17万元（含税）。年租赁金额与租赁期合计金额

的差异为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租金按季度支付。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账户支付一个季度租金共计

人民币（小写）7.77万元，大写柒万柒仟柒佰圆（含税价），税率13%。
（四）租赁期间相关费用及税金
租赁期间，与签订和履行本合同有关的费用和税金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各自负责。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衢州万导尚处于业务发展初期，本次关联交易目的是先以资产租赁的形式满足业务发展和生产

经营所需，避免衢州万导在业务发展初期进行大额固定资产投入，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有助于公司
业务发展。本次关联交易执行的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遵循市场惯例和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经营及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亦不会因
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产生较大程度的依赖。

六、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5年第六次会议，以同意票3

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租赁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
次关联交易系公司经营活动开展的需要，由双方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协商确定租金，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此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了《关于租赁设备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该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朱世会、余舒婷、朱刘和罗海龙回避表决后，该议案以同意票5
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0641 证券简称：先导基电 公告编号：临2025-080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董责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

临时会议，审议了《关于购买董责险的议案》，为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降低公司治理和运营
风险，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拟购买董责险，并由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会
授权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董责险购买的相关事宜。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责险方案
1、投保人：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被保险人：公司、子公司及被保险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主体（具体以保

险合同为准）
3、累计赔偿限额：保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年（具体以与保险公司最终签订的保险合同为

准）
4、保费预算：不超过人民币50万元/年（具体以与保险公司最终签订的保险合同为准）
5、保险期限：12个月（具体起止时间以保险合同约定为准，经审批后，后续每年可续保或重新投

保）
二、相关授权事宜
为提高决策效率，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在上述权限内授权公司董事会、并同意董事会进一步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具体办理公司董责险购买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选择保险公司；确定被保
险人范围；在限额内确定赔偿限额、保险费用及其他保险条款；如市场发生变化，则根据市场情况确定
赔偿限额、保险费用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商榷、签署相关法律
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理赔相关的其他事项等），以及在今后董责险保险合同期满前或期满时办理续保
或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续保或者重新投保在上述保险方案范围内无需另行审议。

三、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12月1日，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十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审议了《关于购买董责险的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基于谨慎性原则，因该事项与公司
董事存在利害关系，作为责任保险受益人，公司全体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公司全体董事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议案将直接提交公司股东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先导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证券代码：601702 证券简称：华峰铝业 公告编号：2025-049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

12月1日下午4点在公司1号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
名，其中董事陈国桢、董事高勇进、董事You Ruojie、独立董事彭涛、独立董事王刚、独立董事万振华采
用网络会议方式参会。公司全体董事同意由董事陈国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提前通知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需提前发出会议通知的要求。
表决情况：7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陈国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表决情况：7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设立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

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公司董事会选举下列人员组成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

（1）战略委员会：陈国桢、高勇进、万振华（独立董事），其中陈国桢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万振华（独立董事）、彭涛（独立董事）、谢永林，其中万振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

集人）；
（3）审计委员会：彭涛（独立董事）、王刚（独立董事）、高勇进，其中彭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

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刚（独立董事）、彭涛（独立董事）、You Ruojie，其中王刚担任主任委员

（召集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表决情况：7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聘任高勇进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7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聘任You Ruojie女士担任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7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聘任阮海英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7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聘任张凌燕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张凌燕女士已经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0）。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7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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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完成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召开了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议案，完成了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新一届董
事会的任期自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五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陈国桢
2、董事会成员：陈国桢、高勇进、You Ruojie、谢永林（职工代表董事）、彭涛（独立董事）、王刚（独立

董事）、万振华（独立董事）
3、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陈国桢、高勇进、万振华（独立董事），其中陈国桢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人）；
（2）提名委员会：万振华（独立董事）、彭涛（独立董事）、谢永林，其中万振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

集人）；
（3）审计委员会：彭涛（独立董事）、王刚（独立董事）、高勇进，其中彭涛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召集

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王刚（独立董事）、彭涛（独立董事）、You Ruojie，其中王刚担任主任委员

（召集人）。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同意聘任高勇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You Ruojie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聘任阮海英女士为财务总监，聘任张凌燕女士为董事会秘书，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其中，张凌燕女士已经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培训并取
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已对财务总监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并审议通过。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
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三、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张凌燕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1-67276833
传真：021-67270000
电子邮箱：hfly@huafeng.com
联系地址：上海市金山区月工路1111号
四、公司监事离任情况
鉴于公司取消了监事会，监事会的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祁洪岩

女士、潘利军先生、谢永林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公司对祁洪岩女士、潘利军先生、谢永林先生在履职期间勤勉工作及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高勇进先生，中国国籍，硕士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2年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技术二

等奖；2017年荣获2015-2016年度上海市金山区科技英才奖；为上海市金山区第六届人大代表。曾担
任公司技术部部长、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同时兼任华峰铝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华峰铝业（日本）有限公司董事（代表取缔役社长）。

高勇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You Ruojie女士，澳大利亚国籍，本科学历；曾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尤若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与华峰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联关系外，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阮海英女士，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6年11月至2005年4月在上海双汇
大昌泰森有限公司先后担任会计、成本主管；2005年5月至2008年7月在上海东冠纸业有限公司担任
成本主任；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在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成本主任；2009年8月至
今任职于本公司，先后担任财务部部长助理、财务部副部长、部长，2018年12月起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阮海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4、张凌燕女士，中国国籍，硕士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年7月至2009年12月在华峰集团
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担任人力专员；2010年1月至今任职于本公司，曾担任公司办公室主任助理、办

公室主任、综合管理部部长，2017年12月起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张凌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的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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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1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0
766,901,838
76.803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国桢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其中，董事陈国桢先生、董事高勇进先生、董事You Ruojie女士、

独立董事彭涛先生、独立董事王刚先生因工作原因均以网络会议方式线上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其中，监事会主席祁洪岩女士、监事潘利军
先生因工作原因均以网络会议方式线上参会；
3、董事会秘书张凌燕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董事会席位、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3,152,638
比例（%）
99.5111

反对
票数

3,746,800
比例（%）
0.4885

弃权
票数
2,400

比例（%）
0.0004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和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3,154,838
比例（%）
99.5114

反对
票数

3,743,800
比例（%）
0.4881

弃权
票数
3,200

比例（%）
0.0005

2.0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3,154,838
比例（%）
99.5114

反对
票数

3,743,800
比例（%）
0.4881

弃权
票数
3,200

比例（%）
0.0005

2.0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3,154,838
比例（%）
99.5114

反对
票数

3,743,800
比例（%）
0.4881

弃权
票数
3,200

比例（%）
0.0005

2.0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3,154,838
比例（%）
99.5114

反对
票数

3,743,800
比例（%）
0.4881

弃权
票数
3,200

比例（%）
0.0005

2.0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捐赠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3,153,738
比例（%）
99.5112

反对
票数

3,739,400
比例（%）
0.4875

弃权
票数
8,700

比例（%）
0.0013

2.0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763,149,338 99.5106 3,743,800 0.4881 8,700 0.0013
2.0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3,149,338
比例（%）
99.5106

反对
票数

3,743,800
比例（%）
0.4881

弃权
票数
8,700

比例（%）
0.0013

2.0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3,149,338
比例（%）
99.5106

反对
票数

3,743,800
比例（%）
0.4881

弃权
票数
8,700

比例（%）
0.0013

2.09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6,873,838
比例（%）
99.9963

反对
票数
20,100

比例（%）
0.0026

弃权
票数
7,900

比例（%）
0.001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66,877,938
比例（%）
99.9968

反对
票数
19,200

比例（%）
0.0025

弃权
票数
4,700

比例（%）
0.0007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4.03

议案名称

陈国桢
高勇进

You Ruojie

得票数

766,383,677
766,374,001
766,379,96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324
99.9311
99.931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5、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彭涛
王刚

万振华

得票数

766,378,154
766,382,471
765,557,86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99.9317
99.9322
99.8247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3

4.00
4.01
4.02
4.03
5.00
5.01
5.02
5.03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增加董事
会席位、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
2027年度）股东回报规划的

议案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陈国桢

高勇进

You Ruojie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彭涛

王刚

万振华

同意

票数

92,552,038

96,277,338

95,783,077
95,773,401
95,779,368

95,777,554
95,781,871
94,957,268

比例（%）

96.1067

99.9751

99.4619
99.4518
99.4580

99.4562
99.4606
98.6044

反对

票数

3,746,800

19,200

比例（%）

3.8907

0.0199

弃权

票数

2,400

4,700

比例（%）

0.0026

0.005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2.01、2.02、3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4、5为累积投票议案；
3、本次会议议案1、3、4、5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4、所有议案均获有效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国威、孟庆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华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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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北院路888号行政楼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5
216,526,040
41.235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丽莎女士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陈坤先生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189,060
比例（%）
99.3825

反对
票数

1,283,320
比例（%）
0.5926

弃权
票数
53,660

比例（%）
0.024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204,360
比例（%）
99.3895

反对
票数

1,274,620
比例（%）
0.5886

弃权
票数
47,060

比例（%）
0.0219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201,860
比例（%）
99.3884

反对
票数

1,273,920
比例（%）
0.5883

弃权
票数
50,260

比例（%）
0.0233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213,260
比例（%）
99.3937

反对
票数

1,269,820
比例（%）
0.5864

弃权
票数
42,960

比例（%）
0.0199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209,460
比例（%）
99.3919

反对
票数

1,262,820
比例（%）
0.5832

弃权
票数
53,760

比例（%）
0.0249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199,360
比例（%）
99.3872

反对
票数

1,267,420
比例（%）
0.5853

弃权
票数
59,260

比例（%）
0.0275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194,320
比例（%）
99.3849

反对
票数

1,278,160
比例（%）
0.5903

弃权
票数
53,560

比例（%）
0.0248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213,860
比例（%）
99.3939

反对
票数

1,264,420
比例（%）
0.5839

弃权
票数
47,760

比例（%）
0.0222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221,720
比例（%）
99.3976

反对
票数

1,256,560
比例（%）
0.5803

弃权
票数
47,760

比例（%）
0.0221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15,221,420
比例（%）
99.3974

反对
票数

1,253,860
比例（%）
0.5790

弃权
票数
50,760

比例（%）
0.0236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00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议案名称

李丽莎
田云飞
邱高鹏
陈坤
徐赞

得票数

214,151,743
200,256,094
200,134,759
200,134,429
199,707,72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98.9034
92.4859
92.4298
92.4297
92.232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12.00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2.01
12.02
12.03

议案名称

郑峰
王兴斌
王呈斌

得票数

200,148,304
200,207,639
200,135,41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2.4361
92.4635
92.430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11.00
11.01
11.02
11.03
11.04
11.05
12.00
12.01
12.02
12.03

议案名称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李丽莎

田云飞

邱高鹏

陈坤

徐赞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郑峰

王兴斌

王呈斌

同意

票数

1,501,520

——

464,203
568,554
447,219
446,889
20,182
——

460,764
520,099
447,872

比例（%）

52.8983

——

16.3538
20.0300
15.7554
15.7438
0.7110
——

16.2326
18.3230
15.7784

反对

票数

1,283,320

——

-
-
-
-
-

——

-
-
-

比例（%）

45.2112

——

-
-
-
-
-

——

-
-
-

弃权

票数

53,660

——

-
-
-
-
-

——

-
-
-

比例（%）

1.8905

——

-
-
-
-
-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11.00、12.00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娜、宋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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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3/29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00.55万股

0.38%
1,208.9万元

5.87元/股~6.13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及金融机构
借款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10,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
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司关于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08）。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

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2025年11月，公司未实施回购。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
份2,005,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819%，购买的最高价为6.13元/股，最低价为5.87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12,088,967.50元（不含交易费用）。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
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民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日


